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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成本”
早存在于民非会计制度中

“入法更显正规化。”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

振耀表示，“募捐成本”早就存在

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中，

会计表格就有显现，在《慈善法》

出台前就有。“入法前，公众没这

个意识，不敢说募捐成本。类似

‘提成’‘服务费’等词汇让慈善变

得负面，入法后会给公众带来慈

善理念的变化，能够规范概念，调

整理念，完善公共行为。”

王振耀认为，募捐体量越

小，募捐成本占比越高，体量越

大成本占比越小。“政府或企业

机构的会计制度中没有‘募捐成

本’概念，非营利组织制度中的

‘募捐成本’一词公众也不太了

解，早年引发过争议。”

据了解，在《慈善法》颁布

前，募捐成本可能主要依赖慈善

组织自身的管理和审计来确定，

主要参考标准是《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该制度中虽然没

有直接提到“募捐成本”的概念，

但通过规定慈善组织的年度支

出和管理费用的比例，间接地对

募捐成本进行了规范。

《慈善法》第六十一条提

到，“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

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

本的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

同财政、税务等部门制定。捐赠

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的慈善活

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

中心理事、瑞森德训练营主任岩

松表示，“募捐成本”入法是为了

通过法律手段规范慈善组织的

募捐行为，提高慈善事业的透明

度和效率，防止资源滥用，增强

公众信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并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

常年致力于乡村儿童阅读

公益项目的满天星青少年公益

发展中心创始人梁海光认为，

“募捐成本”应该包括宣传、人

力、差旅、物料等。“入法后，大机

构能带头做好信息披露。平台

大、知名度高的机构，更容易获

得捐赠，但对于小机构募捐成本

就显得较高。”

“募捐成本”
比例是否限制？

“募捐成本”并非机构行政

成本费用。

2016年，时任中国慈善联合
会副会长徐永光对媒体表示，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在

非营利组织支出上，有募捐成

本、行政成本、项目成本三项。民

政部门审计年检时，把三项成本

加起来都算作行政成本，三项累

积不超过 15%。国际上，部分基
金会这三项成本相加能达到

50%，但就行政成本来说一般在
20%左右。

徐永光说，应该相信市场调

节和公众选择的力量，“慈善组

织行政成本太高，公众可能不给

你捐款，反之亦然”。

王振耀介绍，曾经美国规

定“募捐成本”不超过 50%，意
味着募捐 1 亿元就有 5000 万
元作为募捐成本。但募捐数额

大小与募捐成本并不成正比，

如募捐 100 元，可能成本超
50%，也就是 50 元以上，这一刚
性规定后被取消。

王振耀谈道，全世界“募捐

成本”流行通则为 20%。“比例太
高，公众就不会再找它。本来要

20%的募捐成本，但机构只收
10%，募捐成本低，公众印象好，
后续慈善捐赠源源不断。这就得

靠舆论口口相传，靠业界口碑。”

王振耀表示，社会高质量发

展阶段，靠政府制定“募捐成本”

的限额不现实，更多需要靠道德

来解决，这属于另外一套约束机

制。“当前，基金会投资收入要缴

税，每年保持本金不变的同时，

支出还要不低于 8%，客观上运
作起来很困难。而在国外，基金

会的投资收益不缴税，刚性支出

为 5%。从现实看，过于明确的比
例实际效果并不是太好。我们需

要学习道德约束机制的办法。”

据了解，当前市场上也出现

了一些专门为慈善组织提供筹

款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通过市场

化手段，按劳付费，按比例提成。

梁海光认为，《慈善法》中没

有明确规定募捐成本多少比例，

但筹款提成比例有违筹款伦理，

当公众知道真相后，对慈善组织

会用脚投票。

梁海光举例：“一家慈善组

织一半精力在运作项目，一半精

力在筹款，这样的机构人力成本

占大头，募捐成本占比自然很

高。而渠道资源较广的机构，一

年能募款好几亿，1 个人就能募
集几百万甚至千万元，人均效能

很高，募捐成本占比就很低。”

“募捐成本”
披露的限度和隐私

公开透明是公益慈善的生

命力，“募捐成本”怎样公开，限

度和隐私如何把握？

“公众要接受公益慈善公开

的限度和隐私，正如婚姻是合法

的，但生活隐私不能公开透明。

如果要向世界的慈善家劝募，面

对大额捐赠人，劝募员坐飞机、

住宾馆、吃宴席，都算作募捐成

本，是否都要公开？”王振耀认

为，要注意把握公开与隐私的界

限，可以借鉴国际上一些通行的

经验，对审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

告的内容不一定都要全部上网。

公众要接受成本概念，应该用道

德性和社会性来约束。

王振耀表示，“募捐成本”要

晒到哪一步，如何与隐私结合是

管理问题。“公众认识到募捐成

本后，可能让公益的其他成本有

接受空间，现在很多管理费用连

10%都不到，这让公益慈善行业
发展较慢。”

披露募捐成本对慈善组织

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岩松

认为，它要求慈善组织提高运作

的透明度和效率，同时也为那些

能够有效管理和使用资金的慈

善组织提供了展示其专业性的

机会。通过这种公众监督，可以

促进整个慈善行业的健康发展。

梁海光表示，要看民政部门

如何监管。如果只是要求写入一

个数字，对数字真实性监督缺

乏，这种填写意义不大。政府加

强监管，挤出数据水分，让公众

接受，才能推动中国公益进步。

“如果每一笔支出都能对公

众如实公开，让公众用脚投票，

‘筹款成本’设限没啥意义。但不

能欺瞒公众，所有募款活动应该

在募捐成本里相对前置，应该写

进募捐预算里，只要公众愿意接

受。”梁海光表示。

“劝募员”职业
有待发展

除了“募捐成本”外，从事募

捐的人员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

因子。劝募员，顾名思义，是劝说

募捐的人。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中将“劝募员”作

为新增职业列入。几年过去，“劝

募员”职业在社会中存在感不

强，不少业内人士对劝募是否应

该专门设立职业有不同意见。

2022年 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颁布的《劝募员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对“劝

募员”定义为，在社会组织中从

事公益宣讲、筹集款物、捐赠管

理等工作的人员。

王振耀介绍，在国外，劝募

员有培训、机构协会等系统培养

计划，募款人员有合理的成长空

间。如美国、德国的劝募师都有

职业资格证书。“十多年前，美国

就有 3 万多名劝募师从事募款
业务。”

“在我们国家培训劝募员的

招生效果并不好，公众对公益慈

善的认知水平不一。很多人认为

公益慈善就不该有成本，这样

‘劝募员’存在就无意义。”王振

耀说。

“这个职业肯定有必要存

在，更重要的是能做到名副其

实。”梁海光认为，“目前来看高

校没有相关专业，只能在民间学

习，缺少正规、系统的培训，效果

一般。要让‘劝募员’被社会认

同，首先要让整个公益慈善界的

生态健康生长起来。”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慈善组

织的从业者中，从事非募款业务

的人员兼任筹款事务的很多，一

些慈善组织要求从理事长到员

工全员参与筹款，设立专职筹款

岗位的并不多。

“对于很多中小型慈善组织

来说，缺乏相应的募捐成本养活

专职筹款者，自然也很难找到这

种人。”梁海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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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成本”纳入新修改的《慈善法》

专家：公众应构建起公益成本意识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

将自2024年9月5日起施行。

新修改的《慈善法》第十三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

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

告。报告应当包括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慈善财产的管

理使用、慈善项目实施、募捐成本、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以及与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合作等情况。”

2024年2月，民政部发文要求全面学习修改后的《慈

善法》，实现以法促善、依法行善的新局面。“募捐成本”一词

首次出现在慈善相关的上位法中，这让一直有些隐晦的慈

善成本展现在公众面前。“募捐成本”包括哪些？如何披露，

是否限额？专家对此表示，公众应构建起公益成本意识。


